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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商 务 厅

粤商务电函〔2022〕157 号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2023 年跨境电商示范省
建设项目评审工作的通知

广州、珠海、汕头、梅州、惠州、东莞市商务局：

按照省政府关于抓紧推动跨境电商示范省建设的部署要求，

前期我厅已组织地市完成 2023 年跨境电商示范省建设事项项目

入库工作，现将项目评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类别

2023 年跨境电商示范省建设事项支持项目共分六类：

（一）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建设，包括完善公共服务支撑

体系，加强整体规划布局和商业策划，引进企业和知名品牌，规

范管理运营，建立优化数据监测体系，鼓励企业纳统，举办产销

对接活动等。

（二）支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建设，包括开展行业标准制

定、业务系统建设、场所功能改造、查验分拣线建设等。

（三）做强跨境电商企业，包括创新业态模式与应用，建设

跨境电商线下体验中心，开展跨境电商社交营销，打造自主跨境

电商品牌，建设跨境电商独立站，加强产品研发和业务系统开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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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整合行业上下游资源等。

（四）促进跨境电商与制造业融合发展，包括运用大数据、

人工智能、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，整合设计、加工、物流、仓储、

金融等资源，对本行业全链条数字化协同平台进行升级改造。

（五）推进海外仓布局建设，包括开展智能仓储建设、业务

系统开发、提升末端配送能力、购买海外投资保险和仓库租赁等。

（六）支持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建设，包括开展场所升级改

造、业务系统开发、多语种跨境电商直播人才培育等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“支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建设”“促进跨境电

商与制造业融合发展”项目，需满足“服务跨境电商企业10家以

上”基本条件，其他申报条件由地市商务局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确

定。

（二）申报“推进海外仓布局建设”项目，需满足“建仓面

积3000 平方米以上”基本条件，其他申报条件由地市商务局结合

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。

（三）申报“支持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建设”项目，需满足“建

筑面积3000 平方米以上，直播间数量20个以上，年直播场次1000

场以上，有实际跨境直播电商交易量，具有一定的跨境直播电商运

营能力”基本条件，其他申报条件由地市商务局结合本地区实际情

况确定。

“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建设”和“做强跨境电商企业”项

目由省商务厅组织认定。



- 3 -

三、支持标准

“支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建设”“促进跨境电商与制造业

融合发展”“推进海外仓布局建设”“支持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建

设”等4类项目均按申报主体于 2021 年 9 月 1 日-2022 年 8 月 31

日期间建设资金的50%比例给予补贴，最高限额由地市商务局结

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，但不得高于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 2023

年跨境电商示范省建设事项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商务电函

〔2022〕139 号）中明确的标准。“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建设”

和“做强跨境电商企业”等 2类项目由省商务厅确定。

四、负面清单

（一）支持内容不得含有禁止性补贴，补贴条件包括出口实

绩和进口替代等；

（二）支持内容不得含有人员经费，包括发放人员工资、奖

金、劳务费、津补贴等；

（三）支持内容不得含有新建扩建政府性楼堂馆所等明令

禁止的相关项目建设；

（四）支持内容不得含有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的支出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合理设定申报条件和支持标准。各地跨境电商发展水平

各不相同，地市商务局要深入分析本地区实际情况，充分征求行业

协会和企业意见，合理设定项目申报条件。同时要根据明确的资金

预分配额度（不含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和企业支持资金，详见附

件），确定项目支持标准。专项资金中可按规定计提一定额度的工

作经费，计提比例和总额度按照《广东省商务厅经管促进经济高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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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发展专项（外经贸发展及现代服务业发展）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粤

财工〔2020〕97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认真发动企业积极申报。各地市要通过政府官方网站、

公众号和行业商协会等手段，及时发布申报指南，主动将有关政策

告知企业。同时做好申报条件和支持标准解释工作，扩大政策覆盖

面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三）严格组织项目评审。地市商务局要切实履行评审职责，

认真组织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、可行性开展核查论证。申报主体

的相关开支需在支持期间内支付并取得相关支付凭证和发票单

据等。已获得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再重复支持，同一事项

不得同时申请两个及以上类别支持。

各地市项目评审情况及结果于2022 年 12月 30 日前书面报我

厅（电子商务处）。

附件：2023年跨境电商示范省建设项目资金预分配表

广东省商务厅

2022 年 11 月 24 日

（联系人：胡高云、林国麟，电话：020-38819816、38813082）

抄送：本厅财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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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跨境电商示范省建设项目
资金预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地市 支持项目 预分配资金

1 广州

支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建

设、促进跨境电商与制造业融

合发展、推进海外仓布局建设、

支持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建设

1949

2 珠海
支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建

设、推进海外仓布局建设 356

3 汕头

支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建

设、促进跨境电商与制造业融

合发展
530

4 梅州 推进海外仓布局建设 20

5 惠州

支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建

设、支持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建

设
250

6 东莞 推进海外仓布局建设 100


